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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上市公

司、北部湾港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北海新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北港集团 指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北部湾港控股股东 

广西国资委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北部湾港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钦州宏港 指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宏港码头有限公司 

钦州泰港 指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泰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收购

标的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万和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 指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发行收购标的评估机构 

大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发行收购标的审

计机构 

国浩律所 指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泰港石化码头有限

公司 100%股权协议》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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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

币 300,000.00 万元（含 300,000.00 万元），公司计划募集资金拟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收购钦州泰港 100%股权 75,785.28 75,785.28 

2 防城港渔蕅港区 401 号泊位工程后续建设 126,650.50 50,000.00 

3 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10 号泊位工程 316,386.44 174,214.72 

合计 518,822.22 300,000.00 

本次发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未到

位前，若公司用自有资金投资于上述项目，则募集资金到位后

将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需求额，不足

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募投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助力西部大开发，落实国家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总

体规划的战略部署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

意见 

广西北部湾港口地处中国—东盟经济圈、泛北部湾经济圈、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圈、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区域、中越“两廊一圈”合作区域、南宁—新加坡经济

走廊，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国家和西南地区能源、

原材料、外贸物资等的重要集散中枢之一，是西南地区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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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管道多种运输方式与海洋运输的主要换装节点，是西南

地区内外贸物资转运的陆路运距最短、最便捷的出海口，是以

西南地区为主的港口腹地对外开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参

与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依

托。 

2019 年 8 月，国家发革委根据《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

道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2019〕67 号）印发《西部陆海新通

道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求把《规划》实施作为深

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加

快通道和物流设施建设，提升运输能力和物流发展质量效率，

深化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

合，为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

力支撑。 

2020 年 5 月，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

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其中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

要完善北部湾港口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港口群。 

公司拟通过本次发行收购的钦州30万吨级油码头工程与自

主建设的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10 号泊位工程均为《规划》

中明确的重点建设项目，契合《规划》与《意见》的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对广西北部湾港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

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战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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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助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满足广西推进北钦防一体化的需要，促进交通、物

流、商贸、产业与国际供应链深度融合发展 

2019 年 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式印发《关于

推进北钦防一体化和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北钦防一体化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明确推

进北钦防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旨在将该

区域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建成广西高质量发展

重要增长极，形成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构建“南向、北联、

东融、西合”开放发展新格局。 

北钦防一体化是为了提升北部湾经济区的综合实力，增加

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地区的创新能力；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提升城市化整体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产业协同

发展，构建分工协作机制和错位发展格局，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经济区的整体竞争

力；构建完善的交通体系，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促进多式联

运发展，提升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质量；促进开放带动作用，

融入全球供应链，推动北部湾经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经过本次发行，北部湾港将通过收购钦州泰港 100%股权获

得广西北部湾港钦州 30 万吨级油码头和防城港渔蕅港区 401 号

泊位，并募集资金投入防城港渔蕅港区 401 号泊位和钦州大榄

坪南作业区 9 号、10 号泊位的后续建设，有利于北部湾港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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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整合、统筹建设以及集约化经营管理，利用地域优势扩

宽公司业务覆盖范围。同时，本次注入的泊位资产及新建泊位

资产与上市公司原有泊位间将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增

强上市公司的未来的经营实力，实现上市公司整体业务规模的

稳步提升。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履行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解决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自 2013 年起，北

港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防港集团与上市公司先后了签订《避免

同业竞争协议》及补充协议，此外，北港集团及防港集团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函，承诺将北

港集团及防港集团下属所有广西北部湾区域内在建货运泊位在

各自取得正式运营许可后 5 年内注入北部湾港。 

本次发行中，北港集团拟将已具备注入条件的钦州 30 万吨

级油码头工程与防城港渔蕅港区401号泊位工程注入上市公司，

此举将进一步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是北港

集团履行资本市场公开承诺的重要举措。 

（四）充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助力临港优势产业集

群发展 

1.钦州市打造石化产业集群的需要 

钦州石化产业园区成立于 2009 年，是广西重点打造的千亿

元产业园之一，总规划面积约 52 平方千米。2013 年以来，连年

荣膺中国化工园区 20 强。2017 年，国务院批复实施的《西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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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十三五”规划》中，将本园区列为“十三五”西部大开发重大

储备工程。 

截至目前，钦州石化产业园区已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广西东油沥青有限公司、广

西玉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钦州天恒石化有限公司、江阴澄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行业知名企业入驻，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

的能源化工基地。 

钦州石化产业园区以中国石油千万吨炼油、百万吨芳烃、

华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乙烷制乙烯等龙头项目及三

墩片区建设为依托，全面提升烯烃、芳烃供应保障的能力，重

点规划发展炼油副产品加工增值产业链、聚酯产业链、烯烃多

元化产业链、磷化工及生物化工产业链等四大产业链。根据园

区规划，2030 年园区炼油规模将达 3,000 万吨，烯烃、芳烃规

模达 400 万吨，形成以清洁能源、有机原料和合成材料为主体，

以资源高效利用和高端化产品为特色的产业体系，成为面向东

盟、辐射我国西南中南的国家级大型石化基地和区域性石化产

品交易中心。 

目前钦州进口原油的主要航线为中东—中国航线，主要采

用 30 万吨船舶运输，受制于目前钦州港航道及码头的通行条件

限制，需要过驳为 10 万吨级及以下船舶后，再进港装卸，近年

来钦州港原油过驳量（按年统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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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9 钦州港进口原油过泊量（单位：万吨） 

 

北部湾港拟通过本次发行购买的钦州 30万吨级油码头工程

通过输油管道直接供给钦州石化产业园区，可以有效降低钦州

石化产业园区的运输成本，降低海上过驳作业带来的溢油风险，

是钦州石化产业园物资运输重要保障，能够满足临港工业发展

的需要。 

2.巩固防城港环北部湾港口群龙头港地位，满足防城港市打

造万亿级冶金产业集群的需要 

近年来，防城港已发展成为国家沿海主要港口和西南沿海

第一大港，是我国大陆距离海上生命通道——马六甲海峡距离

最近、物流成本最低的港口，是连接中国大陆资源丰富的大西

南和经济活跃的东南亚地区的枢纽地带，区位优势明显。截至

目前，防城港已和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20 多个港口通

航，海运网络覆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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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实施战略中，能源、冶金和造纸等产业

是广西及西南地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目前，大部分广

西及西南地区煤炭、矿石、焦炭和锰矿的进口和外贸物资的调

出是通过防城港完成的，随着腹地能源和冶金等生产基地的建

设，各类大宗原材料的港口运输需求将快速增长，必然要求防

城港提高通过能力以保证物资运输的畅通。 

防城港市重点聚焦发展冶金及有色金属、能源、粮食加工、

跨境、产品深加工等产业，打造北部湾基础金属材料产业集聚

群。尤其是重点打造冶金及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集群，推动钢

铜铝工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万亿级冶金产业集群。 

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

极引导临港产业集聚，打造“向海园区”，培育了冶金、粮油等

一批“大进大出”的龙头产业，形成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目

前入园及投产企业不断增加，对原材料进口通道的需求日益凸

显。对于大型冶炼企业，高效、经济、安全的原材料进口通道

是确保正常运转的根本保障。 

近年来，防城港的金属矿石进口量逐年增长，从 2015 年的

3,259.30 万吨增长至 2019 年的 4,276 万吨，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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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 防城港进口金属矿石量（单位：万吨） 

 

防城港渔蕅港区 401 号泊位工程为 20 万吨级大型专业化散

货码头，契合大型冶炼企业原材料进口需求。建成后能够服务

于防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解决企业生产后顾之忧，满足

防城港市打造万亿级冶金产业集群的需要。 

随着运输船舶大型化趋势的不断加快，国内外港口纷纷建

设大型专业化码头和深、水航道，竞争区域性出海通道和主枢

纽港地位，港口竞争日趋激烈。渔蕅港区 401 号泊位建成后，

连同已经投入运营的防城港 20 万吨级散货码头（渔蕅港区 400

号泊位）以及正在试运行的项目（渔蕅港区 402 号泊位），可形

成具有 3 个 20 万吨级规模的散货泊位，作为防城港乃至整个广

西北部湾地区最大规模的散货码头，对于进一步巩固防城港作

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出海主通道和环北部湾港口群龙头港地位

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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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优化钦州保税港区功能及综合服务水平，解决钦州港

集装箱通过能力不足的需要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位于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东侧，是国务院于 2008 年 5 月批准设立的全国第六个保税港区，

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由保税物流区、保税加工区、码头作业

区、管理服务区组成，于 2014 年 8 月全面封关运营。近年来，

钦州保税港区紧紧抓住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中新互

联互通南向通道陆海枢纽港，以业务功能开放和联动发展为主

线，以做大做强国际贸易和港航物流为重点，以开放创新、制

度创新和环境优化为保障，着力扩大贸易物流规模，提高产业

能级，提升政策功能，增强辐射服务能力，建设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核心港区。 

2014 年北部湾港确立“一轴两翼”的港口发展格局，其中“一

轴”即以钦州港为“中轴”，重点发展集装箱业务，培育区域集装

箱干线港。在北部湾港统一部署下，北部湾港集装箱运输逐步

向钦州港聚集。 

2019 年末钦州港域航线由 2018 年末的 31 条增长至 40 条，

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01.61 万 TEU，同比增长 29.8%，占北

部湾港全港份额由 2012 年的不足 60%增长至 80%，钦州港作为

“中轴”重点发展集装箱业务的格局不断得到巩固。 

2012 年-2019 年钦州港域集装箱吞吐量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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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9 钦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单位：万 TEU）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中明确要求完善广西北部湾

港功能，提升北部湾港在全国沿海港口布局中的地位，打造西

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钦州港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积极推

进钦州等港口建设大型化、专业化、智能化集装箱泊位，提升

集装箱运输服务能力。到 2020 年，广西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

达到 500 万标箱；到 2025 年广西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000 万标箱。 

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10 号泊位是钦州保税港区码头

作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提升钦州港大型化、专

业化、智能化、多式联运集装箱泊位的整体服务水平，充分发

挥钦州港的作用，推进钦州港保税港区功能区资源优化配置，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将与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已建成的 1 号-5 号泊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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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的 6 号-8 号工程形成规模化集装箱集群，对进一步提高

大榄坪港区岸线资源利用效率，完善大榄坪港区集装箱泊位布

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建成后能够满足广西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实施，推动钦州“南向通道”陆海枢纽城市建设。 

三、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收购钦州泰港100%股权 

1.钦州泰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泰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保税港区

八大街 1 号行政综合大楼 A 座 1304 室 

注册资本：1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曾超凡 

成立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港口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2020 年 3 月 26 日，北港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93 次会

议，同意北港集团设立钦州泰港。 

2020 年 3 月 30 日，钦州泰港设立，并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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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曾超凡。 

3.收购前后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情况 

本次收购前，钦州泰港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北港集团持

有钦州泰港 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钦州泰港的股权清晰，不存在对外担

保、委托理财等情况，也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性权属

转移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钦州泰港为北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不

涉及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 

本次收购后，北部湾港将持有钦州泰港 100%股权，钦州泰

港将成为北部湾港全资子公司。 

4.主营业务情况 

钦州泰港拥有 1 个 30 万吨级油码头泊位和 1 个 20 万吨级

专业散货泊位，分别位于钦州港与防城港，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上述泊位均处于在建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1）30 万吨级油码头泊位 

本泊位年设计吞吐量为 930 万吨，位于钦州港三墩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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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约 3km 的海域，建设完成后将为钦州石化产业园区提供原

油接卸服务，以满足钦州石化产业园区临港工业发展的需要。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泊位已完成码头水工工程与设

备安装，预计将于 2020 年内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 

（2）20 万吨级散货泊位（防城港渔澫港区 401 号泊位） 

本泊位年设计吞吐量为 670 万吨，位于防城港渔澫港区，

契合大型冶炼企业原材料进口需求，建设完成后将服务于防城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满足防城港市打造万亿级冶金产业集

群的需要。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工程尚处于建设阶段，预计将

于 2021 年底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 

5.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信出具的大信审字〔2020〕第 29-00014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钦州泰港最近两年及一期的模拟资产负债表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157,939.19 153,948.51 143,529.51 

负债总额 88,458.88 88,224.07 88,719.65 

所有者权益 69,480.31 65,724.44 54,809.86 

6.主要资产情况 

（1）海域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钦州泰港所运营泊位涉及的海域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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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均已办理相关的使用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证书号 用海方式 用海面积 

1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

30 万吨级原油码

头工程 

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 0010914 号 透水构筑物 3.2943 

2 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 0010915 号 港池、蓄水 69.7621 

3 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 0010916 号 透水构筑物 9.8244 

4 防城港渔澫港区第

四作业区 401 号泊

位工程 

国海证 2016B45060201067 号 港池 2.4339 

5 国海证 2016B45060201073 号 填海造地 31.243 

（2）主要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钦州泰港相关资产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3）经营许可及相关批复取得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钦州泰港已取得的相关主管部门批复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审批/备案号 
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批复 
岸线使用批复 

1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 30 万

吨级原油码头工程 

桂发改交通〔2016〕

988 号 

桂环审〔2015〕202

号 

交规划函〔2018〕

272 号 

2 
防城港渔澫港区第四作

业区 401 号泊位工程 

桂发改交通〔2015〕

1141 号 

桂环审〔2015〕48

号 

交规划函〔2015〕

708 号 

（4）评估、定价情况 

1）评估情况 

根据立信对钦州泰港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以 2020年 3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

购所涉及的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泰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0〕第 C00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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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对钦州泰港的净资产即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

以资产基础法为最终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x100% 

流动资产 1,035.83 311.17 -724.66 -69.96 

非流动资产 156,903.36 163,832.99 6,929.63 4.42 

其中：在建工程 156,903.36 163,832.99 6,929.63 4.42 

资产总额 157,939.19 164,144.16 6,204.97 3.93 

流动负债 25,368.88 25,368.88 - - 

非流动负债 63,090.00 63,090.00 - - 

负债总额 88,458.88 88,458.88 - - 

所有者权益 69,480.31 75,685.28 6,204.97 8.93 

2）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收购钦州泰港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将以独立资

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

为参考依据，最终的交易价格以上述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加上评

估基准日后实际缴纳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为基础确定 

根据立信出具的《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

所涉及的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泰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0〕第 C0009 号），钦

州泰港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 75,685.28 万元。 

7.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北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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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签署关于钦州泰港 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甲方为北部湾港，乙方为北港集团。 

（2）转让标的：北港集团持有的钦州泰港 100%股权。 

（3）转让价格：75,785.28 万元。 

（4）支付方式：现金方式。 

（5）支付价款来源：甲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标的股权。若甲方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则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甲方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6）支付时间：甲方通过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全部转

让价款在交割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7）过渡期损益安排：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 30 个工作

日内，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股

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本

次转让过程中钦州泰港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所产生的损

益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8）相关人员安排：本次转让后乙方的人员将不再在钦州

泰港担任职务，由甲方选派钦州泰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本次转让不涉及钦州泰港职工安置（安排），本次转让前

后钦州泰港职工劳动关系保持不变。 

（9）债权债务安排：钦州泰港作为独立法人的地位不因协



 - 19 - 

议项下之交易而改变，因此钦州泰港仍将独立享有或承担其原

有的债权债务；涉及乙方为钦州泰港债务提供的担保，应变更

为甲方提供。 

（10）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

起生效： 

1）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及本协议已获得受让

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 

2）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已获得相关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批准（如适用）； 

3）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并成功发行，北部湾港已收到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4）本次交易已获得其他政府部门同意、批准、核准（如适

用）以及其他一切必要的批准、同意，且应完全有效。 

8.董事会关于收购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1）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作价方法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以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最终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加上评估基准日后实际缴纳

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为基础确定。 

（2）董事会关于本次评估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与胜任能力 



 - 20 -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及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

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也具有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

任本次评估工作。除业务关系外，立信及其签字评估师与公司、

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

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2）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立信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

合本次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为前提，根据评估目的、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法适用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

种影响因素，立信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泰

港石化码头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以该方

法评估确定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上述评估方法符合相关

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上述评

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与评估目的具有

相关性。 

4）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

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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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

估结论具有公允性。本次拟交易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的

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取适当且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

性，评估定价公允。 

9、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评估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立信为具备证券业务资格

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与公司及本次交易

的交易对方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

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

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

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

性等原则。因此，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

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

有相关性且评估定价公允。 

（二）防城港渔澫港区401号泊位工程后续建设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北部湾港全资子公司钦州泰港。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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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在防城港渔澫港区第四作业区建设 1 个 20 万吨级专业散货泊

位，码头长度 343m，年设计吞吐量 670 万吨。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用募集资金对钦州泰港进行

增资、提供借款等合法的方式提供资金，由其进行项目建设。 

2.项目投资明细 

本项目预计投资 126,650.50 万元，均为资本性支出，具体

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是否资本性支出 

工程费用 122,131.15 是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519.35 是 

合计 126,650.50 -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 2.5 年，投入运营后第 3 年达产，达产当年的

营业收入为 17,850 万元，净利润为 4,942 万元。 

4.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为 30 个月，具体实施进度如下： 

阶段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前期决策及设计                 

码头水工及疏浚                 

陆域形成及土建                 

设备安装调试                 

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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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9号、10号泊位工程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北部湾港全资子公司钦州宏港。本项目

拟在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建设 2 个 10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岸线

总长 783m，年设计通过能力 125 万 TEU。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用募集资金对钦州宏港进行

增资、提供借款等合法的方式提供资金，由其进行项目建设。 

2.项目投资明细 

本项目预计投资 316,386.44 万元，均为资本性支出，具体

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是否资本性支出 

工程费用 294,376.44 是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2,010.00 是 

合计 316,386.44 -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建设工程其他费用主要包括海域使用金及建设工程管理、

监理、设计、咨询、地质勘察等相关支出，其中海域使用金根

据已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确定，建设工程其他相关支出依据国家

计委、建设部相关文件估算以及询价确定的费用进行编制。 

3.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 2.5 年，投入运营后第 3 年达产，达产当年的

营业收入为 31,500 万元，净利润为 9,3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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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为 30 个月，具体实施进度如下： 

阶段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前期决策及设计                 

码头水工及疏浚                 

陆域形成及土建                 

设备安装调试                 

竣工验收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300,000.00 万元，募

集资金未用于铺底流动资金、预备费等非资本化投入。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整体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

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

公司综合实力，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能够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增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

行业地位，增强市场影响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

负债规模将相应增加，资金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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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保障。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项目达产后，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有效提升，盈利

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将得到稳步提升。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应，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发行可转债可以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

障。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可行

性、必要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二、募投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助力西部大开发，落实国家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战略部署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二）满足广西推进北钦防一体化的需要，促进交通、物流、商贸、产业与国际供应链深度融合发展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履行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四）充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助力临港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三、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收购钦州泰港100%股权
	（二）防城港渔澫港区401号泊位工程后续建设
	（三）钦州大榄坪南作业区9号、10号泊位工程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整体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